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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分署積極辦理  多方進行 

     即期案件順利徵起   

    新竹縣一家短期補習班，因為滯欠大額勞保費及健保費，自民

國(下同)102年起陸續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下稱新竹

分署)強制執行。新竹分署於 104年 6月間及 8月間分別查封補習

班大批動產，其中交由負責人陳君保管之大型器材或設備，因為輾

轉分開寄放，其稱目前已經不知去向，承辦書記官遂通知陳君交

付，逾期未提出，將依刑法第 139條向地方檢察署告發。起先，陳

君要求先給她時間去籌錢，幾番交涉，最終，陳君在一個月內一口

氣繳納 136萬餘元，並請新竹分署撤銷前述動產查封，本件終於趕

在執行期間屆滿前一年全額徵起。 

   本件義務人補習班對外登記名義乃獨資商號，由於商號並未有

法人格，所以獨資負責人必須要以其所有的財產對外就營業事務負

責。新竹分署在今年 5月查知陳君名下有新購買新竹縣竹北市一間

建物持份，雖然其上有 3個順位的高額抵押權，仍然主動出擊，先

予查封。期間，承辦書記官與執行官就動產去向如何處置討論，執



行官表示，當初既然是負責人保管，現在就僅能促請負責人陳君據

實陳告提出，讓分署依法進行拍賣，或是繳清啟封。 

    新竹分署一方面查封陳君名下不動產，一方面積極聯絡陳君讓

其知曉查封物保管人所應負之責任，若不依規定提出讓分署變賣，

恐有構成刑事犯罪之虞。在以上多方積極辦理下，陳君最後只能不

甘心地一口氣繳清所有義務人的欠款，新竹分署終將可能僅以核發

執行憑證結案之案件，順利在執行期間內全數受償。  

 

 



 

 


